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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地評鑑 

機 構 編 號 ： 3-17 

評 鑑 日 期 ： 112 年 07 月 05 日 

受 評 機 構 名 稱 ： 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臺北

市健軍團體家庭 

一、機構簡介 

臺北市健軍團體家庭於民國 92年 03月 05日立案，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

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。 

（一）服務對象：服務滿 18 歲至 65 歲，設籍本市半年以上，依法領有自閉症、智能障礙或

合併智能障礙之多重障身心障礙證明者，或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為第一類且 ICD 診

斷為註記【06或 11】者，核定服務人數為 20人。 

（二）服務內容：本團體家庭為公設民營身心障礙者夜間型住宿式機構，周一到周五提供生

活照顧及訓練、健康照顧服務、社會工作及相關支持性服務。  
 

二、委員意見與建議 

（一）優點 

◎專業組別：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

1. 社區化、小型化夜間住宿機構，經營不易，值得肯定。 

◎專業組別：會計及財務管理 

1. 政府補助購置或代管財產以黃色標籤明確黏貼於各項財產上，便於辨識自購（白色標

籤）及代管財產（黃色標籤），有助於財產之管理及盤點效率。 

◎專業組別：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

1. 無 

◎專業組別：專業服務 

1. 無 

◎專業組別：權益保障 

1. 無 
 

（二）應改進事項 

◎專業組別：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

1. 6101.機構服務績效之評估，部分檢討改進項目，為跨年度改善或須增列預算，應明

文列入次年度計畫。 

2. 6202.評鑑改善事項之成效，較不具體。 

3. 6301.各年度均有創新措施，惟部份年度措施缺少具體之成效說明。 

◎專業組別：會計及財務管理 

1. 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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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專業組別：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

1. 無 

◎專業組別：專業服務 

1. 4101. 

(1)ISP之架構與內容項目宜再整合，以切合目的並避免疊床架屋。 

(2)服務使用者興趣調查表宜有開放的選項。 

(3)ISP內容宜具體陳述個案與家屬的意見及期待。 

2. 4102.ISP中有關目標之項目多所重複（如：訓練或支持目標、長期目標、短期目標、

訓練細目/工作分析/支持細目），建議取捨後保留必要項目。 

3. 4201.相關專業服務較採被動與隨機方式，宜於評估、計畫擬定與服務過程強化相關

專業人員之連結及合作。 

4. 4203.宜強化性平教育之實施，課程亦宜更完整、多元及系統化，並增加實施頻率。 

5. 4305.僅有 106及 107年度的範例，未有其他意外事件的相關資料，經詢問機構人員， 

仍有部分日夜間服務銜接過程發生事項，應對意外事件的認定重新檢視。 

◎專業組別：權益保障 

1. 5102.標準二是新增指標，對於工作人員服務規範中訂有個案隱私保護準則，沒有重

新修正。 
 

（三）其他建議事項 

◎專業組別：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

1. 入出機構辦法，以“入出家庭辦法”命名，為避免與原生家庭的名詞混淆，建議改以

“入出團體家庭”來述明。 

◎專業組別：會計及財務管理 

1. 公開徵信資料已列示捐贈人姓名，捐贈項目（捐款及金額、捐物品名及數量）等，尚

缺已開立捐贈收據編號及捐物編號等，建議網站公示資料可以加上捐款收據編號及捐

物收據編號等，方便捐贈者查詢捐款，捐物開立收據情形。 

◎專業組別：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

1. 無 

◎專業組別：專業服務 

1. 服務對象有 80%同時使用母機構日間與夜間的機構服務，在服務的銜接與分工上應能

更明確。 

2. 針對日間發生的意外事件如何銜接到夜間，亦或避免於夜間發生，應有服務銜接規劃。 

3. 相同的個案與家庭同時有夜間與日間的社工提供訪視評估，在家庭服務計畫上應有一

致的策略與分工。 

◎專業組別：權益保障 

1. 機構的相關辦法、規範都相隔年久，是否該回頭檢視，並做修正，及期程更正。 


